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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蘇迪勒颱風使許多電桿折斷，造成全台

432 萬多戶停電，建議應將電纜電線地下化，以維護民眾用電權

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37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109） 

盧委員就蘇迪勒颱風使許多電桿折斷，造成全台 432 萬多戶停電，建議應將電纜電線地下化

，以維護民眾用電權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本次蘇迪勒颱風造成停電，樹木壓損 6,000 多處電力設備為搶修費時之主因，例如：臺北市在

士林、北投、內湖或陽明山等地區，因地方政府無法即時移除傾倒路樹造成搶修受阻，且路

樹所有權屬地方政府或私人，非台電公司能自行處理，需地方政府排除障礙後，該公司始能

加速後續搶修。 

二、台電公司推動配電線路地下化已有多年，全國地下化比率為 39.3%，遠高於日本之 5.7%及韓

國之 15.5%。惟線路地下化亦有其缺點，如平時地下電纜故障，因故障點不易尋找，須花更多

時間檢修，又如路平專案將人孔蓋掩埋，造成線路點檢、維護及搶修困難，且地下管路遇颱

風淹水搶修將更為耗時，例如：90 年納莉風災即導致臺北市大淹水，台電公司花費近 1 個月

時間才完成電力搶修。目前除地方政府或道路主管機關要求地下化，且依規定分擔費用，並

經台電公司檢討技術上可行外，該公司原則上不再主動辦理地下化工程。 

（十二）行政院函送蘇委員清泉就進口大陸砂石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9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2-150） 

蘇委員就進口大陸砂石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現行「海關進口稅則」對砂石相關進口貨品之關稅稅率，除天然砂為免稅外，其他巨礫、卵石

、礫石及碎石等貨品關稅皆為 1%。另查我國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關稅減讓表承諾之約束

稅率，除天然砂為免稅外，其他巨礫、卵石、礫石及碎石等貨品關稅皆為 1.25%。依據 WTO

最惠國待遇原則，會員國於進口時課徵之任何形式關稅或規費，必須無條件適用所有 WTO 會

員國，不得有任何歧視，倘我國調升砂石產品之進口關稅，必須適用所有 WTO 會員國，無法

單獨針對中國大陸之產品課徵較高關稅，且 WTO 會員國實施之貨品關稅不得高於該會員於

WTO 關稅減讓表承諾之約束稅率。因此，為避免違反我國入會承諾及 WTO 之相關規範，尚

不宜針對大陸進口之砂石調升關稅。 

二、又 WTO 原則上禁止會員採行數量限制措施，WTO 會員對其他會員之任一產品之輸入或輸出

，除課徵關稅、稅捐或其他規費外，不得利用配額或輸出許可證或其他措施來新設或維持數

量上之限制。此外，臺灣砂石近 3 年（101 年至 103 年）平均使用量約為 7,730 萬公噸，國內

砂石（河川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礦區碎石）供應量約為 6,390 萬公噸，不足量由進口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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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供應。中國大陸地區年進口量約為 1,340 萬公噸，其中北部地區使用量 1,080 萬公噸、中

部地區 154 萬公噸、澎湖地區 41 萬公噸、金馬地區 64 萬公噸。產業競爭如無傾銷等不當行

為，應尊重市場機制，對進口砂石進行總量管制不宜過度干預。 

三、經濟部辦理河川疏濬係以河防安全為主，提供砂石料源為輔，對於河川土石疏濬，均依 97 年

頒定之「河川水庫疏濬標準作業規範」，於每年 10 月至 12 月間，依河床沖淤變化滾動，審

慎檢討河防需求，研擬整體河川疏濬計畫並據以執行。至河川疏濬工程所需支出（工程標、

保全標及監控標等）係由水資源作業基金支應，而疏濬販售土石之收入亦繳納該作業基金，

除支應相關疏濬支出外，亦作為河川管理及辦理相關搶修、搶險工程之用。98 年 8 月莫拉克

颱風後迄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河川疏濬約 2.4 億立方公尺，年平均疏濬量約 4,400 萬立方公

尺，與 96 年至 98 年之年平均疏濬量 2,100 萬立方公尺相較，為往年 2 倍之多。經濟部將持續

依河床沖淤變化，滾動檢討辦理疏濬，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落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9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2-151） 

許委員就落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第 1 項規定，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

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

放使用。另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

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

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

，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

核定改善期限。此外，衛福部亦透過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會議，協調落實無障礙環

境事宜，必要時要求相關機關於會議進行報告，並針對應改進事項予以列管追蹤，期能督促

相關機關落實無障礙環境事宜，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 

二、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內政部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發布「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無障礙建築」專章，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爾後新建或增建建築

物，應依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以朝向建築物全面無障礙化。此外，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規定之建築物改善及核定事項有所遵循，並訂有既有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由各主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

訂定分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並積極推動。另為有效推動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

環境改善，積極督促各地方政府及該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落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 

（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文創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